
德宏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

（送审稿）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全省、全州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工作要求，加快补齐全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短板，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重要指示批示，坚持因地制宜、利用为先，示范引领、梯次推进，属地主责、多元共治，建管并重、效果长远，创新工作推进机制，全面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年攻坚行动，实施一批整县推进试点，打造一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村，推动全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大幅提升。

（二）基本原则

1.分区分类，突出重点。根据村庄自然禀赋、经济发展和生活习惯等，合理确定生态环境敏感区域、坝区和山区半山区村庄的治理模式和技术。将饮用水水源地、“千万工程”示范村、城乡结合部、人口集中、传统村落、具有旅游属性、现代化边境幸福村、道路沿线等村庄作为优先治理区域（以下简称优先治理区域村庄），分类施策加快推进全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2.整县推进，示范引领。组织县（市）申报全省整县推进试点项目，以优先治理区域村庄为重点，着力打造一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村，以点带面全面推动。
3.加强统筹，协同推进。按照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工作要求，做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乡镇生活污水治理、农村厕所革命和农林生产、乡村文旅产业开发等工作的衔接，整合部门资源协同推进，实现项目聚焦、资金聚焦、技术聚焦、指导聚焦。

4.经济实用，利用优先。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各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选择经济实用、效果明显、运维方便的治理技术模式，“一村一策”。坚持资源化利用优先，在条件适合的区域广泛采用资源化利用模式，深入推进水资源循环利用。
5.建管并重，长效运维。优选经济适用、能耗低、易维护的技术工艺设备，严把设施建设、验收、运行等重要环节质量关口，健全治理设施运行监管机制，加强管护队伍建设，推动治理设施运行管护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保障设施建设质量和运行成效。

6.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强化县（市）政府主体责任，多方筹措资金、汇聚资源、共享成果，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设施运行维护。
（三）工作目标
到2025年，全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60%以上，全面消除因生活污水排放引起的农村黑臭水体；村庄内“污水横流、乱排乱放”等现象基本消除；全州“千万工程”示范村按期完成生活污水治理目标任务。
二、工作任务

（一）制定印发实施方案。组织县（市）开展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底数和设施运行情况排查，建立县级农村生活污水现状底数清单、问题设施清单、治理任务清单“三项清单”。根据“三项清单”，制定印发县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分年度明确新增完成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和问题设施修复改造的目标任务，分年度统计，将3年度治理行政村和自然村名单报送州级。以优先治理区域村庄为重点，以整县推进为主要路径，推进“三个一批”，对未开展生活污水治理的村庄加快新建一批，对已开展治理但设施运行不正常、尚未达到规范整治要求的村庄，分年度、分批次修复一批、改造一批。学习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2024年7月底以前，全州65个提升达标‘千万工程’示范村所辖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100%；到2025年底，全州重点新建和鼓励自建16个‘千万工程’示范村所辖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100%，推动全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速升级。

工作目标：根据原有“三项清单”，进一步排查更新，2023年12月底前各县市制定印发县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责任单位：各县市人民政府

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

配合单位: 州农业农村局、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州乡村振兴局
工作措施：

1.摸清现状底数。聚焦“是否进行了治理，治理是否达标，治理采用哪种方式，未治理结合每户是否挨近管网、是否有资源化利用土地等现状条件选择通过管网收集、一体化设施还是资源化利用治理，还是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治理”等内容不漏一户全覆盖开展排查工作，并形成农村生活污水现状底数清单。（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州农业农村局、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州乡村振兴局）
2.排查设施运行情况。对现有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排查，重点排查管网是否破损、收集一体化设施运行是否正常、资源化利用方法治理出水是否达标，各县市要对存在问题的设施进行统计，并形成问题设施清单。（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州农业农村局、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州乡村振兴局）
3.合理制定任务目标，编制实施方案。根据“三项清单”，2023年12月31日前，制定印发县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分年度明确新增完成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和问题设施修复改造的目标任务，年度治理行政村和自然村名单，形成治理任务清单。（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州农业农村局、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分区分类科学选择治理模式。根据村庄地形地貌、排水去向和区域水环境质量改善需求等，对坝区和山区半山区，饮用水源地等重要水域临水区域的水生态环境敏感区村庄，因地制宜科学合理选择治理模式。
工作目标：因地制宜实施治理，确保“十四五”末治理率达60%以上，全面消除因生活污水排放引起的农村黑臭水体；村庄内“污水横流、乱排乱放”等现象基本消除。
责任单位：各县市人民政府

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州农业农村局
配合单位：州水利局、州乡村振兴局
工作措施：

1.完善管网收集。逐步完善城市及乡镇周边农村生活污水管网干管、支管、毛细管建设，对水生态环境敏感区村庄及靠近城市周边且具备纳管条件的村庄应接尽接；鼓励具备条件的坝区村庄农村生活污水纳管并入城镇污水管网。（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州农业农村局）

2.推进集中式污水设施处理。针对人口相对集中、经济条件较好或者水生态环境敏感区村庄且不能纳管的村庄采取建设集中式污水设施处理，根据周边水环境，确保按要求达标排放。（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州乡村振兴局）

3.最大限度开展资源化利用。针对常住人口少且居住分散、偏远山区半山区村庄最大限度采取分户、分片方式多点收集，根源上杜绝污水乱排现象；针对常住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庄采取“户收集+村集体大三格化粪池收集+资源化利用”模式，分片区建设“大三格”化粪池，处理后污水就地还田资源化利用；针对分散农户，采取“单户小三格+资源化利用”，达到相关标准后进入农灌沟或就近就地用于农田等灌溉，最大限度对水资源进行利用。（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州农业农村局、州乡村振兴局、州水利局）
4.畜禽养殖废水处理。积极推动规模化以下养殖及农村散养户建设沼气池、沉淀池等设施设备收集畜禽粪污，并定期进行清掏，防止雨水冲刷后进入自然水体。（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州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州水利局）

5.制定“一户一策”。根据“三项清单”调查内容，结合农户实际情况，制定“一户一策”，因地制宜开展治理工作。（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
（三）试点带动整县推进。

县（市）要积极申报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县推进试点项目，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整县推进试点示范工作。试点县（市）应加强统筹协调，积极筹措资金，整合相关资源，通过新建治理和巩固提升，打造一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村，带动改厕、垃圾、村容村貌和绿化美化协同治理，以示范效应推动云南学习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三年行动实施。

工作目标：积极向上争取整县推进试点项目，打造一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村。

责任单位：各县市人民政府

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
配合单位：州财政局、州文化和旅游局、州农业农村局、州乡村振兴局、州民族宗教局
工作措施：

1.编制方案申报整县推进项目。指导有条件的县市积极编制可研方案，申报整县推进试点项目。（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州财政局）

2.加强统筹协调。坚持“要绿美先治污水”理念，与传承乡土文化充分结合，突出乡村特色和田园风光，系统性谋划推进绿美乡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与旅游村庄、文化名村、乡村振兴示范村等试点打造相结合，推动污水治理与景观设计一体化建设。（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州民族宗教局、州文化和旅游局、州农业农村局、州乡村振兴局）

3.积极筹措资金，打造示范。采取“政府投一点、社会捐一点、群众投一点”模式，多渠道筹措资金打造示范点，积极推动污水治理工作。（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州财政局、州乡村振兴局、州农业局农村局、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科学规划布局治理设施。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统筹考虑村庄发展定位、主导产业、人居环境、生态保护、村庄道路等，将农村生活污水设施纳入“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根据村庄地形地势，科学合理规划布局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用地。

工作目标：科学合理预留一批设施用地。

责任单位：各县市人民政府

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州林草局

工作措施：

1.统筹考虑村庄综合条件，科学合理布局，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用地纳入规划。（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对已完成“多规合一”但未将建设用地纳入规划的，及时修订规划。（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3.农村生活污水需使用林地作为建设用地的需经林草部门进行审批。（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州林草局）
（五）统筹推进村镇一体治理。
建立乡（镇）镇区与周边村庄生活污水一体化治理机制，推进乡（镇）镇区污水收集管网向周边村庄延伸，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实行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运行和统一管理。未开展生活污水治理的乡（镇）镇区，应将周边具备纳管模式接入乡（镇）污水管网的村庄一并规划、实施生活污水治理。已完成生活污水治理的乡（镇）镇区，在处理能力没有满负荷的情况下，周边村庄生活污水采用纳管模式接入乡（镇）污水管网一并治理；不具备接入乡（镇）污水管网条件的村庄，应建设相应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

工作目标：乡（镇）镇区与周边村庄生活污水一体化治理机制，推进村镇一体治理。
责任单位：各县市人民政府，

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工作措施：

1.加强规划设计。坚持城乡“一盘棋”，推进全域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一体污水治理体系建设。（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鼓励社会资本采用合法合规的商业模式参与建设运营，因地制宜合理选择集中式、分散式等模式，推动厂网一体化、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兼顾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探索一体化管理新机制。（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六）协调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污水治理。推动农村厕所革命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有机衔接，具备条件的村庄要积极推动卫生厕所改建与生活污水治理一体化建设，暂时无法同步建设的应为后期建设预留空间。推进农村厕所尾水有效治理，因地制宜推广厕所粪污分散处理、集中处理和纳入污水管网统一处理等模式，鼓励联户、联村、村镇一体治理，定期对化粪池（储粪池）粪污进行清掏，逐步推动厕所粪污就地资源化利用，避免厕所尾水直排。
工作目标：推动改厕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有机衔接
责任单位：各县市人民政府，

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州农业农村局

工作措施：

1.科学设计。在规划设计阶段，统筹考虑改厕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将厕所粪污（黑水）和洗衣、洗澡水、洗碗等废水（灰水）进行“黑灰”统一收集处理后用于农田灌溉。（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州农业农村局）

2.探索人工湿地、土壤渗滤等生态化技术，与村庄人居环境改善有机结合，服务于乡村旅游及生态农业循环利用，更好地释放农村内生动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村民利益，让村民积极地参与其中。（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州农业农村局）

3.建立群众参与的长效管护机制。鼓励支持农户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探索建立农户自行清掏与社会有偿服务相结合的粪渣粪液清掏处置体系。（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州农业农村局）
（七）完善设施建设及管护机制。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全过程质量控制，严把设计、招标、施工、监理、验收等重要环节质量关口。明确运维主体，统一采购材料。因地制宜采用建管一体化、第三方运行维护以及村庄自行运行维护等模式，建立有关职能部门、运维主管部门、乡镇（街道）、运维单位、村（社区）委员会、村民等共同参与建设和管护的机制。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管护和监督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落实专人对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情况进行日常巡查、检查和监督。积极探索建立污水治理受益农户缴费制度。
工作目标：进一步完善原有管护制度，探索管理机制，提高管护效率。
责任单位：各县市人民政府

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

配合单位：州农业农村局、州乡村振兴局、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州民政局

工作措施：

1.严格划分各参与主体的责任，明确庭院内外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维护责任主体。修订完善《农村生活污水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管理办法》，因地制宜采用建管一体化、第三方运行维护以及村庄自行运行维护等模式，建立有关职能部门、运维主管部门、乡镇（街道）、运维单位、村（社区）民委员会、村民等共同参与建设和管护的机制。（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州农业农村局、州乡村振兴局、州民政局）

2.引导各村民小组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管护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落实专人对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情况进行日常巡查、检查和监督。常态化开展“红黑榜”评选，持续巩固提升，形成长效机制，努力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鼓励有条件的村庄积极探索建立污水治理受益农户缴费制度，提高管理效率。（牵头单位：州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州民政局）。
三、时间安排

攻坚行动时间为2023—2025年，分四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全面攻坚。因地制宜，全面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工作，完成各年度任务指标。（2023年1月—2025年12月）

第二阶段，检查评估。评估工作按年度开展，县市每年12月10日前对年度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自查评估，形成自评报州工作专班进行抽样复核；州工作专班于12月20日前完成复核，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并督促整改。同时，负责汇总全州工作开展情况于12月31日前报州人民政府。

第三阶段，巩固提升。全面聚焦治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形成问题清单，逐一制定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全面整改，整改完成后报州工作专班进行复核销号。能立即整改的要立即整改，做到立行立改、边督边改；不能马上整改到位的倒排工期、明确责任人，按照整改措施全力推进，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原则上6个月内完成整改。

第四阶段，总结推广。州直有关单位、各县市要积极总结治理工作中的措施成效，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州级负责、县级实施”的原则，成立由州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全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专班，负责统筹协调全州农村污水治理工作，推动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全面推动工作落实。各县（市）人民政府要及时成立相应工作专班，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协调解决问题，切实抓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组织和实施。

（二）明确职责分工。州直有关部门既要各负其责、又要加强协作，按照职责分工合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州生态环境局牵头负责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督促指导项目推进。州财政局牵头负责资金统筹及拨付。州乡村振兴局将衔接资金重点用于农村污水治理项目。州农业农村局牵头做好农村厕所革命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有机衔接，积极推进农村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逐步推动厕所粪污就地就农消纳、综合利用，联合乡（镇）政府对规模下畜禽养殖户及散养户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管理进行指导。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负责乡（镇）镇区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指导各地推动具备条件的乡（镇）镇区污水收集管网向周边村庄延伸覆盖。州自然资源局牵头负责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用地纳入村庄规划。州发展改革委、州民政局、州文化和旅游局等部门要立足部门职能职责从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

（三）加强资金保障。充分整合财政、发展改革、乡村振兴、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民族宗教等部门项目资金，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各县市要认真履行属地主体责任，对照年度目标任务，在本级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及日常运维管理专项资金，以补足建设、运维不足部分。
（四）强化督导考核。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日常监督管理，完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台账。建立落实好“月调度、季通报、年考核”制度，实行红黑榜通报。
（五）发挥基层自治。坚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调动村民污水治理积极性、主动性，引导村民参与到本地生活污水治理的谋划、建设、运维、管理全过程，增强群众的主体意识，变“要我治”为“我要治”。探索推广“谁受益、谁付费”的后续运维管理措施，并依靠村民对污水治理管控治理情况进行监督，提升治理成效。

附件：1.德宏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名单

      2.德宏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任务分工

3.德宏州2023—2025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目标
附件1

德宏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专班

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陈  力  副州长

副组长：温  洋  州政府副秘书长、州发展改革委主任
孔  福  州政府副秘书长

吴叔康  州财政局局长

董自明  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孙孔龙  州生态环境局局长
李小山  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张定刚  州农业农村局局长

杨朝恩  州乡村振兴局局长

成  员：杨翰全  州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赵  波  州民政局副局长

赵明智  州州民族宗教局副局长
段继波  州财政局副局长

阙永芳  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赵  新  州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武显龙  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穆勒准  州农业农村局副处级领导
夏荣平  州水利局副局长
张  恒  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寸守在  州林草局副局长

范旭红  州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在州生态环境局，办公室主任由孙孔龙同志兼任。专班成员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报办公室备案，不再另行发文。联络员彭思毅，18108896533



